2026年园区废荧光灯管等生活源有害垃圾无害化运输及处置服务项目-技术要求
1. 项目概况
[bookmark: OLE_LINK1]（一）服务内容
本项目为苏州工业园区有害垃圾暂存点内所有生活源有害垃圾(废荧光灯管、 废药品、废油漆桶及其容器、废杀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废像纸、废硒鼓 及墨盒、废充电电池等) 提供运输及处置服务。
（二）服务期限
36个月（计划进场日期为2026年 7月1日，实际进场日期以采购人书面通知为准）。
1. 服务管理要求
（1） 人员要求
	序号
	在本项目担任职务 或岗位
	人员数量
	最低配置要求

	
	
	
	学历
	资格证书

	1
	项目组 人员
	项目经理
	1 人
	大专及以上
	--

	2
	
	资料员
	1 人
	--
	--

	3
	驾驶员
	1 人
	
--
	具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2） 运输要求
（1）运输车辆基本要求
收运货车达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具有有效的“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含道路危险废物运输（危险废物），中标后由中标单位向相关部门自行办理收运路线申请及车辆通行证。
[bookmark: _GoBack]（2）中标单位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的运输处置工作，并按采购方的时间要求进行运输，每次收运前采购方预估大约数量告知中标单位，中标单位需在3日内安排收运（提前将中标单位服务人员、运输路线、运输车辆、处置单位联系方式告知采购方），杜绝推诿等情况发生。在服务期限内，采购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收运频次，如遇政府管理调整或重大事件发生，中标单位须无条件服从采购方收运处置要求。
（3）中标单位应负责每次运输前现场称量、打包、搬运、装车等工作，并将转移的各类垃圾量详细记录，填报确认单，经暂存归集点现场负责人确认后，交由暂存归集点现场负责人保存。中标单位应负责提供每批次转运的所有有害垃圾处置全流程现场照片或视频等相关处置证据。
（4）中标单位需协助采购方完成危废管理计划申报、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申报、二维码标签、系统维护管理等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规定的信息化平台流程操作工作，系统填报中所有信息需与现场实际操作信息保持一致。
（5）中标单位的运输、处置方法及流程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运输处置过程中应当采取防止污染的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做好协调、安全管理、环保、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等工作。
（6）对于除灯管处置外其他类别，含：“HW03、HW12、HW16、HW31(900-052-31)、HW49(900-041-49)、HW(900-044-49)、HW(900-045-49)等”，若有超出处置范围的，需承诺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置，并提供相应资质单位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及与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的签订的危废处置协议。中标后相关证明材料须在进场核验时向采购人提交。
（7）如中标单位委外运输的，须提供《委外运输承诺书》，进场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进行现场核验，提供与委外运输单位签订的运输协议，并提供委外单位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须含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危险废物）。








